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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9-8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云网”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科云网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433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该函对有关事项表示关注，要求公司核实有关情况并作出书面回复。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做出回复。现将《问询函》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以“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金紫银（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北京金紫银海鲜酒楼

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上述公司向你公司赔偿房屋租金及费用。

该项判决主要支持你公司向上述公司追偿前期因与北京大自然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案件被北京一中院判令支付的房屋租金及相关

费用，将对你公司产生正面影响。请说明判决书生效后 15 日内，相关赔偿款项

的收回情况。 

回复： 

1.一审判决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

邮寄送达的（2019）京 0108 民初 59487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金紫银（北

京）餐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向中科云网赔偿各项租金、违约金

及受理费用等。诉讼判决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



 

2/ 4 

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此后公司收到海淀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上诉状》，获悉金紫银公司不服海

淀法院作出的（2019）京 0108 民初 59487 号《民事判决书》，已向北京一中院

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的有条规定，本案

进入二审诉讼阶段。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海淀法院送达的《开庭通知》等相关法律

文件，亦未知悉本案二审开庭日期及其判决情况。 

2.关于是否收到赔偿款的说明 

如前所述，被告在上诉期内提起了上诉，据此，一审《民事判决书》并未生

效，被告亦未向公司支付赔偿款。此外，公司能否收到诉讼赔偿款，不仅取决于

未来二审判决所产生的法律效力，而且关键在于被告名下有无可执行财产以及可

执行财产能否覆盖公司所承担的须向大自然公司支付的判决金额。 

为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将积极应对后续二审诉讼相关事项，

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2013 年 11 月 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

性公告》，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孟凯及其一致行动人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承诺将减持资金总额的 30%无偿向你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支持公司扭亏、转

型发展。2015 年 1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财务资助未按时履约的公告》，

其中一笔 2013 年 11 月 8 日的减持款 5,000 万元对应的 1,500 万元财务资助承

诺尚未履行。根据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

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你公

司出具《确认函》，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四条的规定承接孟凯及克

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的“向公司提供 1,500 万元财务资助”的

承诺。请说明截至回复日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仍存在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的情形，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剩余款项支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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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财务资助承诺及其承接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臻禧”）出具承诺函，同意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四条的有关规定，

承接孟凯及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 1,500万元的财务资助承诺事项，并将在 2019

年会计年度内向公司提供 1,500 万元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承诺之履行情况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上海臻禧通过关联方向公司支付财务资助款人民币

1,500 万元。至此，上海臻禧关于向公司提供 1,500 万元财务资助款的承诺事项

履行完毕。 

三、你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披露《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与深圳市万科物流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拟共同打

造涉及团餐中央厨房、冷链及物流的新型零售产业园区。请说明该项合作事项

截至回复日的进展情况。 

回复: 

1.战略合作情况及已经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9 年 3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对公司与深圳市万科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物流”）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鉴于本次协议事项存在的不确定

性，公司在本次公告文稿首段中就有关不确定情形及风险做了特别提示。 

2.进展情况 

2019 年 7月 16 日，公司披露的《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中，对

公司与万科物流的合作事项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进展情况为：“正在推进，尚

未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 

2019 年 7月 31 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中，公司亦对该合作事项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进展情况为：“为推进上述

战略合作事项的落地，公司与相关方已完成某一合作园区（中央厨房）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及分析，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申报，双方尚未签订具体项目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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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与万科物流尚未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后续如有

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回复:公司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